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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雪） “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关
系愈发紧密，能看得见星空、望得见
青山、闻得见花香，人们的获得感自
然满满。希望检察机关更加关注生态
文明建设，以检察之力守护铜川的绿
水青山。”近日，谈到如何守护好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全国人大代表、陕西
省铜川市耀州区水峪村党总支书记
杨春平对铜川市检察机关提出希望。

今年6月，铜川市检察院开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检察行”活动，代表
委员们对检察机关督促矿山地质生
态环境治理、建筑垃圾侵占河道治
理、古树名木保护等案件开展“回头
看”。该院检察官向代表委员们介绍，

该院通过无人机调查取证、邀请专家
会诊、召开现场听证会和公开送达检
察建议等方式，督促保护玄奘手植娑
罗古树。听完介绍，杨春平感动之余
更是欣慰，“这棵有着1300多年历史
的娑罗树，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桥梁，检察机
关依法监督使得古树生长状况和周
边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杨春平了解到，近三年来，铜川
市检察机关立足地域实际，以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关中平原大气污染防
治、古树名木保护等专项法律监督活
动为着力点积极履职，先后有5件案
件入选陕西省检察机关典型案例。

“铜川市检察机关将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检察履职突出位置，为全市绿
色转型发展和幸福美丽铜川建设贡
献检察力量，成效显著。”杨春平对检
察机关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谈到对检察机关的建议，杨春平
表示，检察机关要加大重点领域办案
力度，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协作配
合，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铜川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杨春平代表：

法治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记者肖俊林 通讯员王
晓东） “灵寿县检察院主动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为灵寿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贡献检察力量，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近日，全国人大
代表、河北省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村
党支部书记陈春芳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河北省灵寿县检察院环境资源保
护工作表示肯定。

陈春芳了解到，近年来，灵寿县检
察院以环境资源保护为抓手，一体综
合履职，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为切入点，成立“燕赵山海·公益检察”
护航美丽河北建设专项监督工作小
组，在办理非法捕捞类案件时采用增
殖放流方式替代性修复受损滹沱河水

生态环境；办理非法采矿类案件时发
挥“行政+刑附民”公益检察合力，以检
察建议和支付生态损害赔偿金等形式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办理非法狩猎类
案件时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合力，
以检察建议筑牢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屏障，同时采用上门听证、多方座谈、
现场监督等方式，积极推动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2024年以来，该院共立
案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案件21件，开展走访和普法宣传
活动50余次、制作专题宣传片2个、张
贴宣传海报200余张，有效增强了群众
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意识。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事关民生
福祉，青山绿水离不开法治保障。”陈
春芳说，作为一名基层代表，他感受
到人民群众对环境资源保护提出了
更高要求，希望检察机关持续深入开
展“燕赵山海·公益检察”护航美丽河
北建设专项监督，以环境资源保护为
抓手，加大宣传力度，广泛传播生态
文明理念，依法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
察职责，加大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力度，共同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美丽图景。

陈春芳代表：

推动公益诉讼检察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我们乌
海市出售酒类的商店、超市以及一些
线上平台都有了‘不向未成年人售
酒’标识，我打听后才知道，这离不开
乌海市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近
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能源集团煤
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西来峰分公司党
建工作部主管吴英激动地告诉记者。

202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海勃湾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性侵案引
起了吴英的注意。17岁的小明聚餐饮
酒后对未成年的小雪实施了侵害。小
明受到了法律严惩，但对小雪造成的
伤害却难以治愈。检察官经梳理发现，
近3年来发生的多起涉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案件均由未成年人饮酒导致。
杜绝未成年人饮酒，检察机关能

做些什么？乌海市检察院未检团队对
校园周边烟酒店、小商店调查后发现，
大部分商家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
未成年人售酒”的相关标识，有的商家
甚至不知道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产品
属于违法行为，还有商家表示，有时无
法判断购买者是否属于未成年人。

乌海市检察院随即向海勃湾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按照
整改要求，该局立即行动，针对存在
的问题，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开展

“不向未成年人售酒”标识专项检查
工作，并约谈线上外卖平台工作人
员。此次检查，共计排查酒类经营场
所3000余户，张贴“不向未成年人售
酒”标识3000余份。

“不得向未成年人售酒，不是一纸
简单的禁令，而是明确的法律规定。检
察机关以检察履职确保‘非成勿饮’，给
未成年人撑起了一片法治晴空。”吴英
表示，未检工作是系统工程，更是未来
工程，希望检察机关携手各方共同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保护伞。

吴英代表：

确保“非成勿饮”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自从当
上全国人大代表，就经常有群众向
我反映案件，我把案件线索提供给
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都依法办理，
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近日，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宁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副主任于安玲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2021年2月底，一名本地企业负责
人向于安玲反映与邻省一家企业的经
济纠纷案。“这个案子已历经八年，公
司2000余万元货款没有讨回来，并且
还被判为失信被执行人成了‘老赖’。
他们感觉太冤枉了，经过多年上访也
没有任何结果。”于安玲介绍。

于安玲将这一线索向检察机关
反映。检察机关收到线索后认真查
阅该案相关法律文书，认为该案确实
存在问题，随后依法启动监督程序，
并及时将案件进展情况向于安玲回
复。目前，该案已经得到纠正。

每次接到群众诉求，于安玲都会
细心听取当事人诉说，并将具体情况
告知检察机关，请检察机关对案子进
行把脉会诊、分析查证。检察机关依
据有关法律条款，认为确实存在问题
的案子，依法予以监督；对那些判决
没有问题的案子，而群众又有“意见”
的诉求，于安玲就会会同检察机关用
情、理、法为当事人耐心讲解，化解
心结。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于安玲
说，常年扎根基层一线，她深知基层
群众愁什么、忧什么、怕什么、盼什
么。于安玲寄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
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每一
个“小案”，为群众提供零距离、面对
面服务，高效便捷办理群众诉求，打
造群众“家门口的检察院”。

于安玲代表：

用心用情办案 化解群众心结

本报讯（记者陶强 通讯员陈博） “虽然只是饰演检察官，但穿上制服，走上
公诉人席的那一刻，我还是感到庄严神圣，憧憬未来能真正成为一名检察官。”近
日，天津市南开中心小学的一名学生在参与“庭审”活动后说。

日前，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天津市南开中心小学共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法治思政课。该校师生和家长代表走进检察院，聆听宪法宣讲，学生们化身“审
判长”“公诉人”等角色，完整模拟庭审流程，“沉浸式”体验检察司法实践。

如何提升对学生的法治和思政教学效果？天津市人大代表、全国模范教师张
楠楠对此一直高度关注。近年来，张楠楠多次参加天津市检察机关组织的检察开
放日活动，对检察工作比较熟悉，此次活动她受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邀请，与该
院“五色光”未检工作室检察官就未成年人保护进行交流。

“五、六年级的学生对法律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但只是停留在单纯说教上，缺乏
对法律的感性认知，当我听说检察院建了模拟法庭后，就想让学生们来亲身体验一
下，进一步强化法律意识。”张楠楠说。

该院检察官与张楠楠精心商议了活动内容，并计划以一起涉未成年人刑事案
为脚本，由学生们在模拟法庭出演案件的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提升学生
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争相报名，我们最终选定 13 名学生参与演
出。他们在备演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点，案件为什么要公开审理，公诉人
与辩护人在法庭上坐什么位置等，这让学生们记忆深刻，激发了学习热情，为他们
开启了一扇通往法律之路的大门，践行了真环境、真体验的‘真’教育理念，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张楠楠表示，希望依托这个研学基地，继续常态化开展主题日、“小小
公诉人”等系列学习实践活动。

一名学生家长在观摩“庭审”后表示：“这个活动太好了，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
家长，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把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鲜活、更立体，令人印象更
深刻。”

检察院里的法治和思政课
天津一分院：邀请人大代表和学生参与模拟庭审

本报讯（通讯员潘志凡 高松）
“检察机关立足地域特色，充分发挥
公益诉讼守护公共利益的职责使命，

助推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
值得点赞。”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
所副总工程师兼航天产品部主任施
华君在受邀视察北长江口生态修复
基地、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等地时，
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给予积极评价。

上世纪 80年代末，某船厂在未依
法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占用
长江滩涂进行生产作业 30 余年。但
因企业经多次改制，土地所属行政区
划也已变更，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请求判令清退所占滩涂，也因

土 地 租 赁 关 系 证 据 不 充 分 被 裁 定
驳回。

施华君了解到，崇明区检察院接
到线索后，通过走访单位、调阅资料，
梳理了该地块周边滩涂、河道名称和
管理权限变迁历程，查明所占地块性
质为滩涂湿地，确认了该船厂长期非
法占用国有自然资源的事实，并向相
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但滩涂清
退工作仍无实质性进展。随后，该院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最终相关单位拆
除了违法建筑，并对滩涂进行了生态
修复。

近年来，该院打造长江口生态检
察论坛、生态检察理论研究基地、生
态环保教育基地等，在重点生态承载
区设立生态检察工作站，主动融入碳
中和示范区建设，出台服务保障“双
碳”目标专项行动方案，联合江苏省
启东市、海门区检察院共建北长江口
生态修复基地，守护长江碧水东流。

施华君表示，近年来，检察机关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深做实公益
诉 讼 检 察 工 作 ，相 信 检 察 机 关 将 以
高质效检察履职写好长江生态治理

“后半篇文章”。

施华君委员：

写好长江生态治理“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 （通讯员汪宇堂 朱成兴） “检察机关现场发放督促监护令，对涉案
未成年人父母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依法予以训诫，推动未成年人家庭正确履行监
护责任，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治担当。”近日，河南省人大代表、内乡县余
关镇子育村党支部书记王建伟受邀参加内乡县检察院“一令六单”现场送达及家
庭教育指导培训会，对该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王建伟所在的子育村连续 13 年被评为内乡县平安建设先进村、河南省首批
五星支部创建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王建伟经常到检察院沟通了解检察工作，
经常围绕如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检察官共同探讨。

王建伟了解到，内乡县检察院在走访调查、会商研讨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
“一令六单”督促监护及家庭教育指导联动协作机制。“一令”，即在办理涉未成
年人案件过程中，向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六单”即向县委政法委呈送督促
监护报告单，向有关乡 （镇） 政府发出督促监护通报单，向县妇联、县关工委发
出家庭教育指导协作单，向案涉当地村 （居） 民委员会、派出所发出督促监护及
家庭教育指导协作单。自该机制运行以来，检察机关结合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
件，发出督促监护令 138 份，制发“六单”410 份，与民政、妇联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 60余次，对 27名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

“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促进‘六大保护’同向发力，让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
了‘牵绳人’。”王建伟表示，希望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惩
戒帮教相结合，努力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以“小切口”融入社会治理大格
局，全方位、全流程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河南内乡：代表称赞“一令六单”机制

当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牵绳人”

2024 年 12月 11日，安徽省淮南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国营红旗照相馆分馆等两处
历史建筑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公开听证会。听证会邀请了 3 名淮南市人大代表胡
应琦、张和军、曹峰英，安徽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副教授宗翔，“益心为公”志愿者
刘宇默作为听证员。图为与会人员正在对案件情况进行认真评议。

本报通讯员赵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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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东、储艳梅：本院受理原告张传祥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758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伟东、储艳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张传祥货款 73500 元及违约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 5.5%
计算，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
传祥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邢彬：本院受理原告颍州区豪达家具厂与被告邢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5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邢彬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颍州区豪达家具厂货款 33700 元及逾期付款
损失（自 2024 年 6 月 13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颍州区豪达家具厂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9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原
告颍州区豪达家具厂负担 166.5 元，由被告邢彬负担 642.5 元及公告
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雪红：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颍州区王辉汽车租赁服务部诉被
告马家宝、陈雪红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330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17500 元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程仁奎：本院受理原告曾福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24 民初 95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安徽燊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仙桃、乔建华、乔湘皖：本院
受理庐江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24 民初 90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安徽环航海外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环航因私出

入境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桂英与被告安徽环航海外因私

出入境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环航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
初 54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安徽环航海外因私出
入境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退还原告李桂英服
务费 15000 元；二、驳回原告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安徽自贸区捷能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保利物业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与被告安徽自贸区捷能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91 民初 63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安徽自
贸区捷能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
保 利 物 业 服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分 公 司 物 业 费 、水 费 、电 费 总 计
46803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丁凤强：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颍州区王辉汽车租赁服务部诉被

告丁凤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3024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3600 元，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鲜垒、李献龙、高陕南：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
初 1488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颍州路与谷河路交叉口西
北 角 淝 河 监 狱 第 七 监 区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康林涛：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颍州支行与康林

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民初 58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康林涛于本判决发生
效力之日起 3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颍州支行
借款本金 99999.9 元、利息 2898.54 元，合计 102898.44 元（利息暂计至
2023年 12月 7日，此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全部偿
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颍州
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418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
据为准），由被告康林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沐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卓卫才、梁青云：本院受理安
徽晨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沐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卓卫
才、梁青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644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卓卫才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安徽晨饰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货款 12875 元及利息（以 12875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3
倍为标准，暂计算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共计 210.41 元，后续利息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3
倍计算，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28 元，公告费（以
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卓卫才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任少一：本院受理张响灵与任少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39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任少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
张响灵货款 19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19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4月 17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 1.3 倍计算，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75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任少一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许勇：本院受理李天春与许勇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76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许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李天春
承揽费 17750 元及利息（利息以 1775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9 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计算至承揽费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49 元，公告费（以实
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许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宋继强、姜士军、徐国良、高大利：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萧建钢管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656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茗宅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石国胜：本院受理刘磊磊与阜阳茗
宅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石国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5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石国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刘
磊磊工资款 41753 元；二、驳回原告刘磊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019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石国胜负担。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茗宅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石国胜：本院受理李自娟与阜阳茗
宅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石国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8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石国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李
自娟货款 43000 元；二、驳回原告李自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75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石国胜负担。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晁华林、黎清容：本院受理陈影与晁华林、黎清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535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晁华林、黎清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陈影借款 1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10000 元为
基数，自 2021 年 1 月 3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计算，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晁华林、黎
清容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与
被告王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民初 57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王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分行借款本金 304535.91元、利息、罚息 11323.62元（利息等
计算至2024年10月21日，此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对被告王艳所有的位
于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颍州南路 399 号万霖花苑西区 25#楼 902
室房屋〔房地产他证阜字第 2012052803 号〕的拍卖、变卖、折价抵偿款
在设定的抵押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039 元、诉讼保全费 2100 元，共计 8139 元，由被告王艳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治：本院受理李凤海与你和安徽翔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民
初 116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
内支付原告李凤海工程款 55000元及利息（利息从 2024 年 6月 21日起，
按照年利率 3.45%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凤
海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晓翠：本院受理原告汪艳诉你与刘亚晖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312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刘亚晖赠与被告刘晓翠 137563.7元的行为无效；二、

被告刘晓翠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返还原告汪艳 137563.7元；三、驳回
原告汪艳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享好课家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潘效忠与被告安徽享
好课家政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61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
告安徽享好课家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退还原告潘
效忠授课费 6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蔡海杰：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1726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卡登堡酒业（中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集安瑞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681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勇：本院受理原告孙刚与被告韩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23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韩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孙刚借款本金
18000 元。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韩勇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亮：本院受理原告临泉县盛明农作物种植有限公司与被告韩
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6277 号，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在本院西湖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晴晴：本院受理原告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7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晴晴：本院受理原告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
初 107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新亮：本院受理原告江海诉被告杨新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536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杨新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
支付原告江海货款 30219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 802 元，
公告费（凭票支付），均由被告杨新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光旭：本院受理原告黄亚伟与被告王光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7151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王光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黄亚
伟借款本金 5000 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王
光旭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茗宅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石国胜：本院受理原告张东放诉被
告阜阳茗宅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石国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78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石国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原告张东放劳务
费 11320 元。案件受理费 83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石国胜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明军、王永珍：本院受理原告岳振明与被告王明军、王永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3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明军、王永珍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原告岳振明货款 14600 元。案件受理费
211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均由被告王明军、王永珍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俊山：本院受理原告颍州区于大富蔬菜销售部与被告安俊山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8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安俊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原告颍州区于大富蔬菜销售部货款 42814 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 932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均由被告安俊
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